



参与市场化交易用户授权协议




用电人：
缴费人：
用户编号[footnoteRef:0]： [0:  可独立填写也可综合填写全部用户编号。] 

  










使用说明

1. 本授权协议文本适用于签署供用电合同的用电人授权对应的缴费人直接参与市场交易而签订的授权协议。
2．本补充协议的起草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起草，对于文本中需当事人填写之处，对方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如当事人约定无需填写的，则应注明“无”或划“/”。
3. 有关文本的其他使用说明见文本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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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市场化交易用户授权协议
本《参与市场化交易用户授权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由下列双方签署：
（1）                              单位（以下简称用电人），系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签署的供用电合同上的单位。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                              单位（以下简称缴费人），系为用电人相关用户编号实际经营并缴费的单位。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bookmark: _Toc252973816][bookmark: _Toc25216][bookmark: _Toc252599737]为明确用电人、缴费人在北京地区电力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经双方协商一致，针对电力用户注册事项订立本授权协议。







1. 授权关系
[bookmark: _Toc4963]1.1授权范围
1.1.1用电人授权缴费人针对以下用户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含户号下全部工商业计量点）前往首都电力交易中心进行电力用户注册并开展电力交易业务（视同用电人直接入市）。
1.1.2用电人授权缴费人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签署《市场化用户电费结算补充协议》。
1.2缴费人经授权并在首都电力交易平台注册生效后，视同用电人一并入市。

2. 各方权利与义务
2.1用电人有权在相关租赁关系结束或经法院（仲裁机构）生效判决确认终止/解除后，终止对缴费人全部或部分用户编号的授权。
2.2用电人可在终止授权后，向交易中心申请注销相关户号并重新进行注册开展市场化交易。
[bookmark: _Toc6622]2.3缴费人如不再用电，应及时前往交易中心办理相关户号删减，并与用电人做好沟通工作，妥善解决所涉及用户编号的相关交易合同，配合用电人做好户号转让、缴费人变更等相关工作。
3. 
授权终止
3.1以下情形相关用户编号的授权关系终止：
3.1.1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的；
3.1.2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或终止相关的租赁关系等基础法律关系的；
3.1.3法院（仲裁机构）生效裁决确认，缴费人相关用户编号对应的租赁关系等基础法律关系解除或终止的；
3.1.4用电人或缴费人破产或主体资格丧失的；
3.1.5用电人授权的全部或部分用户编号不再用电或不满足市场化注册要求的。
3.2授权终止后，相关用户编号将不再满足用户持续注册条件，交易中心有权对其进行失效处理。
4. 协议效力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成立。协议不设置有效期，双方均未提出书面异议的，继续履行，重复续展。







5. [bookmark: _Toc15164][bookmark: _GoBack]其他
5.1本协议一式4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用电人持1份，缴费人持1份，缴费人开展注册业务时，需提交1份原件至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备案。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签署《市场化用户电费结算补充协议》时，提交1份原件至电力公司备案。
5.2因授权产生的各类纠纷，由用电人和缴费人自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均有权依法诉讼。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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